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 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24-005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1号——存货》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对截至2023年12月31日存货

进行了初步减值测试，公司2023年度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75,000.00万元到

95,000.00万元，预计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63,750万元到80,750

万元。 

本次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3年度利

润的影响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概况 

（一） 公司存货储备情况 

2021年至2023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478,743.01万元、693,898.62万

元、751,680.74万元，存货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2021年末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原材料  321,007.34  42.7% 302,314.34 43.6% 171,258.81 35.8% 

在产品  63,944.88  8.5% 94,022.49 13.5% 94,658.84 19.8% 

库存商品  362,939.33  48.3% 292,350.35 42.1% 209,681.36 43.8% 

周转材料  3,037.73  0.4% 2,541.79 0.4% 1,628.50 0.3% 

委托加工物资  751.46  0.1% 2,669.65 0.4% 1,515.50 0.3% 

合计  751,680.74  100% 693,898.62 100% 478,743.01 100% 

注：2023年存货金额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库存商品和在产品组成。2021年至2023各年末，公

司存货原材料主要为肝素粗品，库存商品主要为肝素原料药和肝素类制剂。 

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肝素企业，结合主要目标市场对肝素原材料的标准要求

较高，导致公司在正常年度很难积累战略库存；公司为了满足未来在全球范围内

持续提升市场份额的发展战略，公司在2021年原材料价格走势向下的背景下，结

合公司战略部署要求，加大了战略库存。 

（二）公司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说明 

2023年医药下游企业主要客户选择了相对谨慎的库存战略，对上游产品的需

求出现较大程度的下滑，肝素行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2023年第四季度以来，

肝素产品售价大幅下滑，公司存货中的部分肝素产品在2023年第四季度出现减值

迹象。结合2024年在手订单及市场预测信息，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公司拟按照

相关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原则计提相应存货跌价准备。 

二、本次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为更加

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截至2023年12月31日存货进行了初步减值测试，经过

初步评估后，拟按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存货账面余额751,680万元，经过公司初步测算，

2023年度公司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75,000.00万元到95,000.00万元。 

三、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事项预计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63,750万元到80,750万元。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

及对公司2023年度利润的影响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四、公司未来的应对策略与经营计划 

公司会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根据业务需要评估采购节奏，并相应调整供应链

策略，以便充分发挥产品成本优势，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与此同时，公司也将



 
 

依托在各国建立的自营团队及销售网络，进一步提升销售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

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一）公司本次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最终计提

金额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公司本次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事项待计提金额确定后尚需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